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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函
地址：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
承辦人：黃乙軒
電話：(02)77367819
電子信箱：yutsuki@mail.moe.gov.tw

受文者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月22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學(三)字第114000190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無附件

主旨：有關貴署函詢學校處理校園性別事件因案情明確，不成立

調查小組之相關處理疑義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署114年1月6日臺教國署學字第1135808433號函。

二、有關旨揭「案情明確」定義，應以校園性別事件有具體事

證，無須由調查訪談確認行為事實者（如：有監視錄影或

逮捕現行犯）屬之，惟仍應依性平法第23條第1項規定：

「學校或主管機關調查處理校園性別事件時，應秉持客

觀、公正、專業之原則，給予雙方當事人充分陳述意見及

答辯之機會。但應避免重複詢問。」，得於不成立調查小

組並考量當事人學生之身心發展情形下，通知雙方當事人

以書面或言詞向性平會陳述及答辯（非列席性平會陳

述）。

三、承上，依本部99年8月12日台訓(三)字第0990120627號函說

明，仍應於學校性平會之會議紀錄載明性平施行細則第17

條所定報告之內容，包括「被申請調查人、申請調查人之

陳述及答辯」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2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　　　　總收文　114.01.23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　　　　　　114000944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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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倘有向疑似行為人或被害人進行調查訪談並確認行為事實

之需要，即屬案情未臻明確，應依性平法第33條第3項規

定，成立調查小組並撰寫調查報告，不得由學校人員或性

平會指派1名委員另行調查或詢問。

正本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
副本：

14








